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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提90次覆核 高院斥濫用司法程序

▲郭卓堅聲稱昨日與資深
大律師潘熙（圖）商討案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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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卓堅自稱曾在政府的
法律部門任文職，1997年
退休後搬進長洲，其後與任
職醫生的妻子離婚，妻子帶

同兩名女兒移民英國。郭不甘平淡，受到
亂港分子梁國雄（長毛）多宗司法覆核事
件 「啟發」 ，走上覆核狂之路。他於
2017年提出司法覆核不獲法援而嘗苦
果，要賠訟費達300萬元，隨即發起眾籌
圖補貼訟費，又對外宣稱2018年夏天會

「歸英養老」 ，指 「香港不值得留戀」 ，
惹來網民追數要求他交代眾籌所得的款
項、用途去向及餘款等，郭至今仍留港。

配合民主黨「同步」申覆核
郭卓堅與民主黨、公民黨關係千絲萬

縷，曾代表民主黨參選長洲南區議會選
舉，最終落敗，而他多宗申請司法覆核的
案件，都由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協助，並
由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出任其代表律

師。2015年起，郭就多宗民主黨關注的
民生及政治議題， 「同步」 申請司法覆
核，包括 「一地兩檢」 司法覆核案、
「831政改」 司法覆核案、丁權覆核案。

郭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表明，李柱銘僅
收取他2元律師費。李柱銘的律師服務一
向收費高昂，令人懷疑這樣 「超優惠」 的
待遇背後有其他意圖。郭卓堅於2018年
更自爆，公民黨、社民連等黨慶都有邀請
他，雙方關係可見一斑。

一丘
之貉

以濫用司法覆核出位的
郭卓堅過往提出的司法覆核
案件，絕大部分被法庭評為
毫無理據。法律援助署署長

於2017年9月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發出
禁令，3年內不受理郭卓堅提出涉及司法
覆核的法援申請，至2018年法庭亦駁回
其上訴並指他 「咎由自取」 。2006年起
至今，郭已提出多達90次司法覆核。

拖欠巨額訟費 被頒令破產
《大公報》早於2018年報道郭卓堅

十多年來提出至少30次司法覆核，僅贏過
一次，拖欠政府5000多萬元訟費。2020
年，郭因4宗案件敗訴再拖欠政府逾156
萬元訟費，高院頒令其破產，郭卓堅狂
言： 「由佢啦」 。郭卓堅2006年因不滿
運輸署批准新渡輪的長洲航線加價，首次
提出司法覆核，自此 「走火入魔」 ，由最
初涉及長洲問題如村代表選舉、 「海濱
亭」 非法殯葬，到後期的 「政治化覆
核」 ，如遞補機制、免費電視牌照發牌、
鉛水事件及 「佔中」 等，其中最荒謬的莫
過於2018年司法覆核民建聯鄭泳舜的立

法會議員資格，以及質疑時任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違反《基本法》對言論及學術自由
的保障。

另外，反中亂港分子戴耀廷2018年3
月25日在台灣 「五獨」 論壇鼓吹 「港獨」
激起公憤，特區政府隨即譴責戴耀廷言
論，郭立即 「抽水」 ，入稟高院指控時任
特首林鄭月娥違反《基本法》。

不過，高院4月13日頒下判詞，拒絕
向郭發出司法覆核許可，重申法庭並非表
達個人政見的平台，並批評他濫用司法程
序。

郭卓堅近日被黃絲
KOL曹敏儀開咪炮轟 「人
面獸心、好色」 ，郭聲稱
每月花2000元 「聘請」 曹

女做文宣，但一年多以來被曹女苛索買
蘋果新款手機、衫、鞋、袋及租屋讓她
住，後來因再無錢予曹女，她便 「發爛
渣」 。但曹敏儀接受《大公報》電話訪
問時反駁稱，比她父親年紀還要大的郭
卓堅好色，二人維持一年多行街、睇
戲、食飯及曾付一次酒店房租的交往，
直至她因申請司法覆核 「明日大嶼」 被
高等法院拒絕兼要支付訟費，郭拒絕負
責任，二人的 「忘年關係」 才破裂。

慫慂女方提覆核 付訟費即卸責
現年82歲的郭卓堅日前被55歲的曹

敏儀開咪炮轟，指責曹稱受郭的唆擺申
請 「明日大嶼」 司法覆核，被高等法院
拒絕兼須付16萬訟費，郭卻不負責任兼
說風涼話。郭對曹的說法感到莫名其
妙： 「佢話我叫佢打司法覆核、明日大
嶼，你贏咗我無利益，佢想打司法覆
核，我教佢點打，法庭判佢畀訟費鬼咁
嘈要我畀，好處你攞，你贏咗係你光
榮，輸咗你係咪要負責任，我有咩好處
先？有乜理由要我畀，關我咩事？」 曹
女反駁稱自己不懂司法覆核，是郭教她
且多次強調出事會負責。

曹敏儀又大爆郭卓堅好色。記者問
郭二人的關係，郭稱： 「手都未摸過佢

（曹敏儀），（佢）以前有去屋企探
（我）」 ，郭更稱以二、三百元支付他
居所對面的度假屋給曹女住，並以每月
2000元聘請她做文宣，他被曹女苛索購
買兩部手機、衫、鞋、袋等： 「我每個
月頭大概要用幾千蚊，佢又話要買個蘋
果手機最新型號，我又買咗（畀佢），
佢話畀咗個女用，我又買多個，佢結過
婚，哎呀，佢好多嘢，唔夠錢又嚟喇，
又話無衫着，要買乜，買袋、要買鞋果
啲衰嘢」 。記者質疑二人關係親密如男
女朋友： 「咁唔係嘅，我有啲嘢要搵佢
做，我電腦、手機，好多嘢要搵佢幫
手。」

至於被曹敏儀指郭卓堅要陪她去英
國開餐廳及開民宿救手足卻食言，郭稱
要曹女讀老人科，有一技之才： 「我畀
錢你（曹敏儀）去英國，必須要學一樣
嘢喺英國謀生，佢唔去學唔去讀，即係
話你到英國就養我，我當然唔可以，我
有錢都唔可以有要呢個包袱。」

聲稱陪赴英國 最終食言無影
曹女怒吼反駁指責郭卓堅大話連

篇，指自己未入住他租的度假屋，但
承認曾與一眾朋友到長洲，郭卓堅在
長洲的酒店租了一間海景房讓她過一
晚，曹敏儀更爆年紀比她父親更大的
郭卓堅好色： 「佢曾經話香格里拉好
平，一萬定兩萬瞓一晚，佢想瞓我？
踢佢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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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早於2016年已踢爆郭卓堅寓所側的僭建辦公室及屋前鐵絲網（紅框）已霸地多
時，但郭卓堅至今依然懶理。小圖為現時仍然存在的僭建物（粉紅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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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已獲資深大律師潘熙襄助
郭卓堅昨日表示收到法援署拒絕其覆核申

請，指他並未有獲發由相關醫生發出的醫學豁
免證明書，不屬案件的 「相關人士」 ，沒有法
定地位就事件提出司法覆核，拒絕其法援申
請。《大公報》記者發現郭卓堅昨日下午由一
名友人接載進入都爹利街11號帝納大廈。約半
小時後，郭離開大廈時對《大公報》記者聲稱
被拒法援不要緊，因已獲資深大律師潘熙襄
助，郭還嫌棄李柱銘： 「唔緊要，大把人想幫
我打（官司），好似潘熙、李柱銘都話想幫
手，但我暫時唔考慮搵李柱銘，6點鐘會與潘
熙討論下一步，會抗爭到底。」

跟隨戴啟思學師的資深大律師潘熙，曾為2019年11月12日中大暴動
案被告鄧希雯的上訴代表，而潘熙因無法搬出任何上訴理據，只重提鄧的
自辯非常合理，隨即被法官拒絕其上訴許可申請，並特意警告上訴人，若
再申請上訴卻沒有理據，浪費法庭時間，將須加監。潘熙亦屢次代表多名
反中亂港分子，包括梁國雄申請挑戰懲教署、代表現已逃美的梁頌恆及游
蕙禎上訴等。

現年82歲的郭卓堅長期利用司法程序挑戰政府博出位，但他本人亦長
期違法。2016年被《大公報》踢爆其位於長洲東堤小築4座F室地下寓所，
前面及側面有僭建鐵皮屋及其他結構物，屋宇署自2010年多次就該僭建物
違反《建築物條例》第14條而發出清拆令，亦曾向業主檢控及被判罰款至
少一次約6000元。然而，郭一直砌詞稱他只是租客不是業主，該僭建的
100多平方呎鐵皮屋 「唔關我事」 。昨日記者再到涉事上址發現，已逾13
年的僭建物絲毫沒有清拆，郭繼續狡辯稱： 「鐵皮屋係法團的 『辦公
室』 ，入面的設備有閉路電視和煙霧感應器的終端，萬一有人燒炭會馬上
有通知，曾經救過幾個人。」 他更聲稱屋宇署曾派人來巡查，人員得知設
施是用來救人後 「隻眼開隻眼閉」 云云。

長洲居民怒斥無法無天
不過，記者再翻查資料發現，2020年屋宇署再發出清拆令，業主不是

郭曾當過主席的 「東堤小築立案法團」 ，而是郭的前妻梁翠華。長洲太平
清醮值理會主席翁志明表示，郭卓堅寓所僭建十多年來不清拆，對其他居
民非常不公平，過往長洲亦有村屋被指僭建後進行清拆，但郭就恃着自己
聲稱僭建物內進行的事有利於公眾利益，而無法無天繼續享用僭建空間。

翁志明認同法援署拒絕批出郭的法援申請，由於郭仍欠下逾5000萬元
訟費，因此反而應向他追收，不再讓他濫用法援、浪費公帑，告他破產，
他再解決不到或再犯，便應捉他去坐監。另外，翁
志明透露政府對僭建的態度似乎偏向 「有投訴先會
睇」 ，認為做法太過被動，不滿當局縱容郭的僭建
物。 「佢僭建的地方環境衞生好差，村民經過都聞
到一大陣臭味，好多人都頂佢唔順，佢自己有養貓
狗，又成日走去餵其他野狗，我哋都無佢辦法，真
係無奈。連政府都好似拿他沒有辦法，唔通真係要
放過佢？」


